坤成校友会新闻稿（2007年 11月26日）
           坤成女中在坤成校友会对坤中常务董事诉讼案撤销两天后，火速执行备受争议的两项赞助人大会议案——1。招收男学生；2。拆除原 有校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及有逃避面对坤成校友会重新入秉法庭之嫌。因为如果坤成校友会重新入秉法庭的诉讼案在法庭判决后获得胜诉，那么董 事 会目前不顾一切执行备受争议的两项赞助人大会议案将会在历史中留下污 点。
           前诉讼案只是在技术问题上被撤销，不关案情的是非曲折；换句话说，谁是谁非还是未知数。况且，法庭并 没有撤销坤成校友会8月29日所获得的短暂临时禁令（ad- interim injunction ），该禁令只是逾期(expired)而已。
董 事 会已被书 面通 知本 会有意尽 快的重新入秉法庭。
董 事 会不 要以 为执行了上 述议案，就可以从此埋 葬了以 下两 个争议：
1。董 事 会或已非 法的剥 夺了校 友 会参 与董 事 会管理学校的权 利。 
2。董 事 会或已非 法的去执 行了在5月20日举 行的或不 合法的赞助人大会所通 过的议案。
           本会再次强调，坤成女中不是董事部的产业，因此董事部应该向广大华社负责，在5月20日赞助人大会的合 法性尚在争议之际，不该继 续执 行该会所通 过的议案。
即 使董 事 会采取不负责任的伎 俩，成功的把校舍完 全拆除，以 及在2008年开始让男学生入 学就读，他 们还 是不能阻 止校友会向法 庭获取对董 事 会的行 动的不合 法性的判 决。
          坤中董事部在校友会诉讼案被撤销两天后，于11月22日及11月25日分别在《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刊登招收“男女学生”广告；另一方面，于11月23日动工拆除四合院后座及八层楼前座屋顶。本会质疑坤中董事部的行径是为了逃避法律诉讼。
本 会呼 吁董 事 会表 现起责任感，让法律行 动了 结后 才作行动。
